	

	
	


桂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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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冠防指〔2020〕10号
桂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印发桂林市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导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高新区、临桂新区、漓江风景名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桂林）广西园管委会，市直各单位，中央、自治区驻桂林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桂林市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导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桂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代章）
　　　　　　　　　　　　　　2020年2月10日
桂林市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导则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引导全市企业在疫情期间开展复工生产，坚决阻断疫情传播，制定该导则。
一、复工时间安排
按照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广西区内企业复工、学校开学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全市行政区域内除已开工企业和疫情防控必需的各类企业外，其他企业不得早于2020年2月9日24时前复工复产。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从2月10日起，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和建设工程实行分类分时段安全有序复工，具体安排如下：
（一）工业企业。
2月10日起，工业企业按照分批原则实行错峰复工，具体按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制定工业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执行。
（二）服务业企业。
2月10日起，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的宾馆、餐饮企业（仅限提供送餐外供服务，不得设堂餐）和商贸流通企业（含一般物流、电商物流、仓储物流等），批发市场（含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复工。
2月15日起，为企业生产提供融资、科技咨询、企业管理的企业可以复工。
2月20日起，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网上销售、中介销售等房地产服务企业可以复工。
暂缓复工的服务业企业：容易导致大规模人员集中集聚的服务业企业，包括经营性长途客运行业，家政行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售楼部，影院，剧场，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体育及健身机构，各类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展览馆等，旅游景区、旅行社等文化旅游业以及经营单位，复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具体分别按市商务、金融、发展改革等部门制定的桂林市服务业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安全有序复工工作通知执行。
（三）建设工程。
2月10日起，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存在重大风险确需应急处置的建设工程项目可以复工。2月24日起，其他工程项目可以复工。
具体按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制定的桂林市房屋建筑市政工程疫情防控期间安全有序复工工作的通知执行。
（四）2月10日起，属于涉及疫情防控必需、保障城市运行和企业生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重点项目建设施工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类的企业可以复工。
二、企业复工前做到“六个必须”
（一）必须落实主体责任。企业按照法人负责和“谁用工、谁管理、谁负责”原则履行主体责任，制定承诺书。建立劳动关系处理机制，妥善处理劳资和稳定问题。
（二）必须制定防控方案。制定本企业疫情防控的工作方案和复工生产方案，包括领导体系、责任分工、排查制度、日常管控、后勤保障、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等内容，明确各项措施。
（三）必须掌握员工信息。上岗前要对员工进行筛查，摸底掌握员工在疫情发生期间出行的详细情况，全面掌握员工当前身体状况，特别是假期外出情况、与重点疫区人员接触情况及共同生活成员身体健康情况。
（四）必须建立防控机制。建立企业主要负责人牵头的疫情防控领导机构，设立专门的疫情防控工作小组，明确防控人员，防控职责落实到人。
（五）必须准备好防控物资。购置足够的防护口罩、消毒液、红外测温仪等疫情防控用品。
（六）必须开展一次安全生产检查和生产工作场所消毒。复工前做好供电、供水、电气电路和危化品储存等的安全检查。做好生产场所的各类设施设备、工装治具和作业环境的安全检查。职业卫生和劳动防护到位。对员工工作、生产劳动场所进行消毒杀菌，确保消杀到位不留死角。
在自治区确定复工时间（2020年2月9日）以后复工的企业，完成“六个必须”要求的事项后,向属地县（市、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提交《复工方案》《复工职工防疫承诺书》《责任承诺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应急预案》《食堂防控措施》《宿舍防控措施》《企业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台账表格》等材料进行备案。
三、企业复工复产后要实行“六个强化”
（一）强化员工管理。企业要督促员工佩戴口罩，落实每日对所有员工进行体温监测，一天至少进行两次监测，体温异常及时送医院进行检查，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二）强化就餐管理。设置有食堂的企业供餐要实行独立分餐，尽量分批错时用餐，禁止聚集用餐。取餐、就餐时，员工相互要保持1.5米以上的距离，尽量不交谈或少交谈。
企业要对员工使用的餐具每日洗净消毒一次。米面、菜品等要通过正规商超购买，并要洗净煮熟。
（三）强化卫生防护管理。加强生产场所通风，每天增加通风换气次数。对无窗或通风环境不好的场所要增设通风换气设备。在不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加强对生产场所、办公场所、食堂、卫生间等按照防疫要求进行消毒。
对员工经常互相交叉接触的物品、设备要加强消毒，每天至少消毒两次。
（四）强化宣传教育。除利用横幅、宣传标语等进行宣传外，还要借助微信群、QQ群等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同时适当开展心理疏导，消除和减少因疫情给员工造成的心理影响。
积极传播官方防控疫情的信息，教育引导员工不信谣，不传谣。
（五）强化落实属地疫情防控管理要求。企业所在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有防控管理要求的，各企业要严格遵守执行，不能敷衍、马虎，确保防控措施有效果。
     （六）强化应急预案。企业要制定针对疫情防控的应急预案，特别是在复工后一旦发现体温异常员工（温度超过37.3°）必须立即就地隔离并报告属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并按要求第一时间送定点医院就诊，对所有密切接触者按规定实施隔离，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附件：桂林市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导则相关文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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